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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进日本语学校 学生守则 
 

Ⅰ 上课、休息日和出勤 

1、上课、休息日安排 

 1）上课时间 

     上午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下午班 

     第一节    9:00～ 9:45                 第一节   13:40～14:25 

     第二节    9:50～10:35            第二节   14:30～15:15 

     第三节   10:45～11:30                 第三节   15:25～16:10 

     第四节   11:35～12:20                 第四节   16:15～17:00 

2）本校学生必须参加本校老师指定的课程，不得根据学生意愿更改班级。 

3）周六、周日、日本的节假日及本校指定的停课日为休息日。非休息日学生必须到校上课。 

2、课堂纪律 

1）上课时不得戴帽子。不得穿拖鞋、紧身裤、吊带背心、超短裙等不得体的衣着。 

2）上课时不得有任何妨碍课程进行的行为。 

3）上课时不得做与学习无关的事、不得带入并使用与学习无关的物品。 

4）上课时必须遵从老师的指示。 

5）上课结束后，清洁并检查自己的课桌，确认有无遗忘物品和垃圾，椅子放回原位。 

3、缺勤、迟到 

1）不能或晚来学校上课时，必须事先向学校请假。看到学校的未接电话或信息，必须回复。 

  电话号码：０３－３９４５－０９０１  ０８０－９６８４－６０９７  微信：mingjin-ye   

2）可按出勤处理的特殊情况（以下情况虽可算作出勤，但没有全勤奖评比资格） 

・电车晚点：因电车长时间晚点而迟到，持电车晚点证明即“遅延証明書”可算作出勤。 

・关于因法定传染病（流感、禽流感、结核、百日咳、麻疹、风疹、水痘、流行性腮腺炎、新型冠状病毒

感染等）患病时，若医生的诊断书证明需要休养，则仅在所指定的休养天数内按出勤处理。除此之外的

疾病、受伤等情况，均按缺勤处理。 

・关于丧假，以下天数按出勤处理（包含移动日）：父母 9天，祖父母 5天，兄弟姐妹 5天，叔伯姑舅

姨 3天。需提交相关证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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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报考学校的入学考试：提交写有姓名及考试日期的受验票（准考证），考试当天可算出勤。 

 

4、出勤 

1）任课老师在每节课开始时点名，记录出勤情况，并将其作为正式记录写入证明书及报告书。  

2）每节课开始 15分钟之内进入教室视为“迟到”，每节课开始 15分钟后进入教室按“缺勤” 

处理并记入档案。 

3）每节课开始 30分钟后离开教室视为“早退”，每节课开始 30分钟之内离开教室按“缺勤” 

处理并记入档案。 

4）当月“迟到”或“早退”1次记为缺勤 0.3节课，2次记为缺勤 0.6节课，3次记为缺勤 1节课。 

5）以下情况作为缺勤处理。 

・上课时未经允许擅自离开教室 

    ・上课态度不端正, 不遵从老师的指示 

     ・妨碍课程进行，妨碍其他同学学习 

6）不参加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也算作缺勤。 

7）学校每月统计并记录学生的出勤率。 

8）本校学生必须保证每月 90%的出勤率，低于 85%将视为“违反校规”，给以处分。 

9）每周 2次（含 2次）、每月 3次（含 3次）以上缺勤，学校会联系家长告知情况。 

 

Ⅱ 考试、成绩及毕业证书的授予标准 

1、考试、成绩 

1）全体学生必须在学校指定的日期参加考试。 

（除因大学考试等不可抗力因素且能提供相关证明的情况外，不安排补考。） 

2）原则上考试范围为上课时所学内容。 

3）没有参加考试的学生原则上不得升入下一级。 

4）成绩将分为“A、B、C、D、E”五个等级，其中 A为最高等级。 

・考试全时间段中如若有违纪行为，考试成绩作废。（作弊、给他人或看他人试卷、交头接耳、喃喃自语、

拿出手机、摆弄考试不相关物品、影响或妨碍他人考试,以及被监考老师判定为违纪等行为均为违纪行

为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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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毕业、修业及毕业证书发放的条件 

1）本校原则上承认以下的学生毕业，并授予毕业证书。 

・从入学到毕业的出勤率达到 85%以上，并参加学校规定的全部考试 

・入学后毕业之前，需通过入管局指定的在日本实施的 CEFR-A2考试： 

★日本语能力考试 N4 及以上 

★日本留学考试日语科目 200分以上（不含记述部分） 

★J-TEST实用日本语检定 E级及以上 

★日本语 NAT-TEST 4 级及以上 

★其他入管局指定的考试 

     ・完成规定的学习内容，考试成绩达到学校标准 

   ・在校就读期间达到 1年以上 

2）达到上述标准但没有遵守本校校规的学生，原则上不准予毕业。 

3）毕业之后回国，向本校提交归国机票的复印件后速离日本。 

 

Ⅲ 学校生活 

1、教室和电梯内不得吃东西。 

2、教学楼内严禁饮酒、吸烟，吸烟需在指定场所。 

3、学生不得进入办公区域，因事办理手续者，办理后须立即离开，严禁在此区域逗留或闲谈。 

4、同学之间应和睦相处，互帮互助，避免任何形式的冲突、欺凌或孤立行为。 

5、学生应注意保持个人身体及仪容仪表的整洁，避免对他人造成不良影响。 

6、见到老师及工作人员主动问好，与老师讲话时使用「です・ます」体。 

7、不得使用学校的电源插座给手机等电子设备充电。 

8、不得连接使用学校的无线网络。 

9、不得走到阳台，不得走上楼顶。 

10、不在墙壁上乱写乱画，不踢墙，不弄脏桌椅。不得损坏弄脏学校物品。 

11、禁止在学校内进行传教、政治活动及宣传售卖活动等。 

12、未经许可不得使用学校名义收取邮件、快递等。 

13、使用厕所时要保持清洁（如果弄脏，自己负责清扫），并注意随手关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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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、校内公共区域有序使用，（比如：雨伞等整齐摆放） 

15、垃圾必须按规定分类处理（可燃垃圾，瓶、罐，塑料瓶）。 

16、可以步行、骑自行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通学。禁止驾驶汽车、摩托车、滑板车等上下学。 

自行车需有序停放在本校指定位置。 

17、对本校实施的各种调查必须诚实作答（例如打工调查、住所调查等）。 

18、在学校内，必须遵从老师的指示。 

19、不得在教学楼内、楼梯处及学校周围大声喧哗。 

20、不得将与学习无关的物品带到学校，个人物品要妥善保管、防止物品遗忘。 

21、贵重物品请自行妥善保管。如在校内发生失窃或遗失，学校概不负责。 

22、使用微信或其他方式联络时： 

1）有事需要沟通时，请注意使用礼貌用语。 

2）原则上除紧急情况外，非工作时间不予对应。 

3）不得将学校微信号擅自告知他人，追加时需学校同意。 

 

Ⅳ 各种手续 

1、入学手续 

1）参加分班考试。 

 2）听取学校校规等的说明，提交“誓约书”。 

 3）出示在留卡、护照、国民健康保险证。 

 4）领取学生证并妥善保管。 

 5）补交学费等。 

2、在留期间更新手续 

1）学校统一代办签证更新手续，手续费由学生负担。请按照老师的指示填写并提交相关资料。 

 2）如有不遵守校规的行为或拖延缴纳学费，学校将拒绝代理申请在留期间更新手续。 

3、证明等的发行 

1）一时回国证明 

如果需要暂时回国等离开日本，必须提交“申请书”“机票订单截图”，获得老师许可→学校 

批准后离开。原则上只可以在学校规定的长假期间回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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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情况将不予批准。 

・离开日本的目的不明确 

・离开日本期间，有学校规定的必须参加的课程安排 

・拖延缴纳学费等费用 

・其他本校判定为不能批准其暂时离开日本的情况 

2）推荐信 

参加升学考试需学校提供推荐信时，符合以下全部标准的学生，本校给予发行。 

     ・入学以来的累计出勤率达到 90%以上 

     ・学习成绩优异、学习态度良好 

     ・学习积极性高 

・本校判定为可以给予推荐的学生 

3）“在学证明”“成绩・出席证明”等各种证明的发行 

必须提前 3个工作日提出申请，否则将在正常费用之外收取紧急发行费用。 

 

Ⅴ 日常生活 

1、日常生活 

1）必须遵守日本法令。  

2）必须随身携带“学生证”和“在留卡”。 

3）必须加入国民健康保险，缴纳保险费，并随身携带保险证。 

4）日本的日常生活中多以现金支付为主，请随身携带适量现金。 

5）不得委托本校及本校教职员工作为任何形式的“保证人”、“紧急联络人”。 

本校及本校教职工不接受任何作为“保证人”、“紧急联络人”的委托请求（如打工、房屋 

租赁、升学相关等）。 

2、打工 

1）未获本校及入国管理局许可不得打工。另外，必须遵守日本法令规定的打工时间，从事合法 

的工作，超时打工会导致签证不能更新。 

资格外活动许可   ①一周 28小时以内 

②定期考试后的放假期间为一天 8小时以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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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开始打工或打工地点有变动时，必须立刻向学校报告，并如实回答本校实施的打工调查。 

3）本校不认可一切以打工为理由的迟到、旷课及早退。 

 

Ⅵ 奖学金制度 

1、 全勤奖：对无迟到、无病假、无事假、无早退、无旷课的学生进行表彰，每年 3月进行评定（根据在籍期间

调整金额），每年一次。在籍 1年奖励 10,000日元，9个月奖励 7,500日元，6个月奖励 5,000日元。 

2、 学习优秀奖：据学习成绩、出勤率、学习态度等进行综合考评，每个班级 1 名，每年 3 月进行评定（根据

在籍期间调整金额），每年一次。在籍 1年奖励 10,000日元，9个月奖励 7,500日元，6个月奖励 5,000日

元。 

 

Ⅶ 处分 

1、处分 

1）对损坏校舍及物品，给学校造成损害者要求其缴纳“损害赔偿金”。 

2）对以下学生将给以“开除学籍处分”，勒令其退学、回国。受到该处分的学生必须立即回国。 

   ・违反日本法律 

     ・违反本校校规 

     ・有违反入学时提交的誓约书内容的行为 

     ・连续三个月每个月出勤率不满 70%，单月出勤率不满 60% 

     ・未在指定期限内按照学校要求缴纳学费 

     ・有损坏本校名誉的行为 

     ・擅自离开日本 

2、退学及退还学费的标准 

1）退学后归国者，需在办理退学手续前，提交回国机票复印件按所定日期离开日本。 

2）已缴纳的学费等费用，原则上一律不予返还。 

包括一下情况： 

・未按本校规定的日期入学 

・入学后因个人原因主动退学 

・升学、结婚、就职等原因退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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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出席状况不良、态度恶劣等原因无法更新在留或被取消在留 

・强制遣返、开除学籍 

・因天灾导致无法在日本继续授课 

 

Ⅷ 附则 

此规则于 2026年 4月 1日起施行。 

最终解释权归本校所有。 

 


